莲财购字【2021】4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南昌玖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敏
地址：江西省南昌县八月湖路伟梦清水湾北门
被投诉人1：莲花县应急管理局
地址：莲花县兴康路
被投诉人2：华睿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莲花县二环路三木珠宝四楼
联系人：易女士
2021年6月3日，我局收到南昌玖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莲花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物质采购项目（采购项目编号：莲购2021F000449470）”投诉书。
一、投诉人投诉事项及其诉求
投诉人投诉称：
投诉事项一：被投诉人2以我公司的质疑超出质疑期限，与事实不符。同时在质疑答复中未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请监管机关进行监督检查。
投诉事项二：招标文件中技术指标响应情况、样品分，都是以样品作为评分因素，违反《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
投诉事项三：指标文件中售后服务方案、项目实施方案的评分标准，分值设置过高，且违反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规定。
投诉请求：请监管部门依照职责对此进行监督检查调查，依法处理应予废标。
二、被投诉人答复投诉事项情况
针对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本局依法通知被投诉人1和被投诉人2对投诉事项进行答复。
被投诉人2回复称：“莲花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物质采购项目（采购项目编号：莲购2021F000449470）于2021年5月1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网上发布采购公告，公告中已注明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此项目于2021年5月25日上午已开标完成，5月26日才接到投诉人对招标文件的质疑。当日回复“质疑已超出质疑期限，质疑函不予受理。”
三、核查事实
综合投诉人投诉事项和被投诉人的回复，并查阅相关材料，投诉人的质疑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10条的规定。
    四、处理意见
1、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19条第一项、第29条第一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天内向莲花县人民政府或萍乡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莲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莲花县财政局
2021年6月29日

